
技术咨询合同

项 目 名 称：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载能工
业区化工产业区年度环境质量监测服务

委托方(甲方)：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受托方(乙方)：陕西恒信检测有限公司

签 订 地 点：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会议室

签 订 时 间：2024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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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载
能工业区化工产业区年度环境质量监测

服务技术咨询合同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陕西恒信检测有限公司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

定，甲乙双方就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载能工

业区化工产业区年度环境质量监测服务事宜协商一致，特签订

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：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载

能工业区化工产业区年度环境质量监测服务；

2、项目地点：陕西省府谷县；

3、项目内容：对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

载能工业区化工产业区开展一年两次的环境质量监测及相关

技术服务。

第二条：组成本合同的文件

1、本合同。

2、成交通知书。

3、谈判文件。

4、谈判响应文件。

5、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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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本合同签订后，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、备忘录也

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第三条：签约金额及付款方式

1、本合同签约金额为人民币大写:伍拾柒万玖仟壹佰元

（¥:579100.00 元）。签约金额包含乙方为完成本合同全部义务

所产生的全部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监测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

交通费、税金、差旅费、评审专家费、会务费等。

2、乙方提交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载能

工业区化工产业区第一次完整监测报告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 5

0%的合同款；乙方提交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煤电化

载能工业区化工产业区第二次完整监测报告后，甲方向乙方付

清剩余合同款。

3、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开具等额税务发票。

第四条：服务期限

1、乙方本次服务期限为一年。

2、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每半年完成一次现场环境质量监

测。

第五条：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甲方有权指导、监督乙方工作，并负责对乙方提交成

果进行审查、验收。

2、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标准、规范及损害他方利益开

展工作。

3、提供必要的前期审批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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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指定专人配合乙方开展工作，协助乙方处理在开展工

作过程中发生的外部关系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5、拥有乙方提交技术服务成果的著作权，未经甲方书面

授权，乙方不得擅自使用或转给第三方。

6、根据本合同约定，及时向乙方支付技术咨询费用。

第六条：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根据本合约定的内容按时获得报酬。

2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文件等规定，每次监

测完成后及时提交质量合格的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府谷

煤电化载能工业区化工产业区环境质量监测报告（包括土壤环

境、大气环境、地下水环境、地表水环境）纸质文件 6份、PD

F 格式电子版（U 盘）一份。

3、确保项目负责人：赵辉（身份证号码：6101131986080

3221X，职称证书编号:1283860）及其他团队成员能全程负责

本项目项业务。

4、乙方现场工作期间，必须遵守甲方的规定，服从甲方

的安排，按时完成工作。全部承担为完成本服务项目所引发的

一切安全事故的责任。

5、负责协调使用他方专利或独享技术成果相关事宜并承

担费用。

6、承担对提交的成果报告及甲方提供的材料的保密责任，

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使用（引用）或向他方泄漏相关信息。

7、负责配合甲方接受化工园区认定审查现场问询、回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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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事宜。

8、承担因政策或行业规范变化等导致的乙方增加的费用。

第七条：违约责任

1、若甲方违约导致乙方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，履约时限

顺延，但不承担其他形式违约责任。

2、若乙方提交成果质量不合格并给甲方造成损失，乙方

可以及时补救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所有损失费用及 20000 元的

违约金；如乙方无法补救或不愿补救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

合同，乙方应承担甲方所有损失费用及 50000 元的违约金。

3、若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要求开展工作或提交成

果，每逾期壹天，向甲方支付 1 千元的违约金；逾期 30 天以

上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承担逾期造成的甲方所

有损失及 50000 元的违约金。

4、若乙方同种违约行为出现两次及以上或不同违约行为

累积达到三次及以上的，甲方有权决定是否解除本合同。如甲

方决定不解除本合同，则乙方应立即整改达到甲方的要求标准

并承担甲方所有损失；如甲方决定解除本合同，解除合同通知

送达乙方后，乙方应立即交还甲方提供的全部文件、资料，并

承担甲方所有损失及 50000 元违约金。

5、乙方擅自解除本合同，乙方承担甲方所有损失及 5000

0 元违约金。

6、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应当承担甲方所有损失，包括

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预期利益损失以及甲方为索赔支出的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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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差旅费、担保费、保全费、公证费、评

估费等全部费用。

7、乙方的赔偿费用不以本合同签约金额为上限。

第八条：争议解决方式

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发生合同纠纷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若双方不能

达成一致，可依法向府谷县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九条：其它约定

1、本合同于2024年 11月 25日在府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管理委员会会议室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2、本合同一式柒份效力等同，甲方执伍份，乙方执贰份。

委托方(甲方)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代理人： （签字）

统一信用代码：12610822MB2A32275D

单位地址：府谷镇天府路 79 号

联系人： 郭宝成

联系电话： 0912-8720977

开户银行：中行府谷县河滨路支行

账号： 102900951642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
代理人： （签字）

统一信用代码：91610102333672147G

单位地址: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工业二路 299 号建工科技创业基地 4 栋三单元 3 楼

联系人： 杜 珂

联系电话： 15591883979

开户银行：建行西安长安区富力城支行

账号：61050170526200000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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